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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01533.ht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银发 〔2007〕

241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

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

银行、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根据《国务院关

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

见附件），现就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加强

和改进金融服务，推动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开展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

重视加强和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助学贷款工作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助学贷款工作，广泛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

贷款体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省市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

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

面偏窄、手续比较繁杂的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

助学贷款政策，大力开展与国家助学贷款享有同等优惠政策

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成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

题的重要途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助学

贷款政策，开拓创新，推动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健康可

持续发展，进一步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

体系，充分发挥助学贷款在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



中的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现行国家助学贷款政

策，确保符合条件的国家助学贷款按时足额发放 人民银行各

分支机构要加强协调、指导，督促辖区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

开展。在已经完成招投标或议标的地区，中标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切实履行中标协议和贷款合同约定，对符合条件的国

家助学贷款要提高审贷效率，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国家助学

贷款经办金融机构发生调整的要认真做好业务衔接。在即将

开展新的招投标或议标的地区，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会同

有关部门协调指导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继续做好现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贯彻

落实工作，配合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确保符合条件的国

家助学贷款按时足额发放。 三、积极推动，加强引导，全面

推进辖区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顺利开展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